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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披露

了《关于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意向的公告》，具体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达成战略合作意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近日，公司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药业”）签署了

《合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将在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销售业务方面开展合作，

协议均须经双方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公司 2018年 7月 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本次签署《合资合作协议书》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姚小青 

注册资本：301105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 9月 30 日 

住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泉发路西 

经营范围：小容量注射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原料药生产、中药提

取；生物工程药品、基因工程药品、植化药品、化学药品的研究、开发、咨询、

服务；普通货运；下列项目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源泉路 17 号开展



生产活动:中药材前处理；原料药；药用辅料；大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化

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二）合作内容 

1、甲乙双方本着真诚合作、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原则，就共

同开展中药配方颗粒生产、销售业务达成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依托甲方全资

子公司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康仁堂”)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

工艺体系、质量标准和渠道服务，由乙方和甲方全资子公司北京康仁堂联合增资

乙方全资子公司甘肃佛慈药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药源产业发展公司”），

发展全新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同期双方共同投资设立甘肃佛慈红日药源产

业销售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下称“药源产业销售公司”）。整合甲方西北地区

市场配方颗粒销售资源，开展甘肃省批复的配方颗粒销售及甲方全资子公司在西

北地区需求产能委托生产配方颗粒销售，拓展西北地区配方颗粒市场。 

2、公司增资形式及持股比例 

（1）药源产业发展公司：由甲方全资子公司北京康仁堂与乙方联合增资药

源产业发展公司。其中，甲方全资子公司北京康仁堂以货币形式增资药源产业发

展公司；乙方以包括已有注册资本在内的已投入全资子公司药源产业发展公司经

评估净资产作为其出资，出资额为 7,300万元，超出 7,300万元的净资产等值金

额以甲方全资子公司北京康仁堂投资置换，并支付至乙方。增资后的股权结构为

甲方持股 52%，乙方持股 40%，管理团队持股 8%。 

药源产业发展公司增资完成后，甲方/甲方全资子公司将其配方颗粒专利技

术、产品标准、生产工艺体系经双方共同选择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作价，

并在此基础上经双方协商许可使用费标准，由甲方/甲方全资子公司授权许可药

源产业发展公司使用。 



（2）药源产业销售公司：甲、乙双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甲方持股 40%，

乙方持股 52%，管理团队持股 8%。开展甘肃省批复的配方颗粒销售及甲方全资子

公司西北地区需求产能委托生产配方颗粒销售。 

3、增资额、公司变更及注册 

（1）增资前乙方全资子公司药源产业发展公司正处于建设期，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4,800万元。增资后药源产业发展公司名称变更为“甘肃佛慈红日药源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名为准，但更名前仍延用药源产业发展公司名

称。注册资本增加至 18,25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3,450万元；其中：甲方新增

9,490万元；乙方新增 2,500万元；管理层新增 1,460万元。 

股东姓名或名称、出资形式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9,490 52 货币 

2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300 40 

以包括已有注册资本

在内的已投入全资子

公司药源产业发展公

司经评估净资产/货币 

3 管理层 1,460 8 货币 

合计 18,250 100 ----- 

（2）新注册成立合资销售公司，暂定名称为：甘肃佛慈红日药源产业销售

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名为准，注册资本 2,000万元。 

股东姓名或名称、出资形式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40 52 货币 

2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0 40 货币 

3 管理层 160 8 货币 

合计 2,000 100 货币 

（3）双方约定，药源产业销售公司作为药源产业发展公司产品（包括委托

生产产品）的唯一销售方，药源产业发展公司不得自行销售所生产（或委托生产）

的产品。 

（三）公司治理结构 



1、药源产业发展公司和药源产业销售公司均设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2、董事会 

（1）药源产业发展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 3 名，乙

方推荐 2名，全体董事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 3年，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 

（2）药源产业销售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 2 名，乙

方推荐 3名，全体董事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 3年，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 

两家公司董事会分别设董事长 1人，由控股方推荐，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

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3、监事会 

药源产业发展公司和药源产业销售公司监事会均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

推荐 1名，乙方推荐 1名，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1名。 

监事会主席由控股方推荐，经全体监事选举产生。监事任期 3年，任期届满，

可以连选连任。 

3、管理机构 

药源产业发展公司和药源产业销售公司分别设总经理 1名，由控股方推荐，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分别设副总经理若干名，均由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聘任。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总经理。 

（四）协议生效及其他条款 

1、投资方将按本协议书规定的原则，协商及订立章程，本协议书以及按本

协议书原则制订的章程和补充协议，均须经甲方、乙方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2、根据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甲方、乙方公司章程的规定，若本协议

投资事项需经甲方或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则应在相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红日药业为国内中药配方颗粒龙头企业之一，结合红外图谱技术、色谱特征

指纹图谱及在线质量控制技术研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药配方颗粒的工艺和质

量标准，满足了工业化生产及临床的需要。公司本次与红日药业合作，双方将积



极把握中药配方颗粒政策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协同效应，共同投资设立中

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及销售企业，通过加大对生产基地建设投入，加强销售渠道

建设，合力拓展西北地区中药配方颗粒市场。 

公司与红日药业合作，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布局，

有利于构建新的盈利增长点，实现公司经营业绩的进一步提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与红日药业目前已签署合资合作协议，但具体合作实际履行情况和进度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资合作协议书》；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